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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评估委托合同












委托方：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托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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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评估委托合同

甲方（委托方）：  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振国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鹿海园四里8号楼8101 
乙方（受托方）：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经双方平等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

一、委托估价项目名称：北京市大兴区亦城文园、亦城景园、海梓家园、金茂悦家园、万科金域东郡、金茂逸家园、亦庄悦家园、亦庄逸家园、汀塘家园共九个人才公租房项目的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二、估价目的：为甲方在向金融机构办理抵押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三、估价对象和估价范围（或见附件）：见附件。
四、价值时点：   2022  年   08  月  05   日 
五、价值类型： 抵押价值 

六、评估业务完成期限
根据不动产估价工作时间安排，甲方应先期准备或指定不动产权利人、此次经济行为相关方提供乙方估价所需的不动产权属证明及其他相关资料，并将上述资料交给乙方。在正常情况下，乙方收到上述应提供的全部资料并完成估价对象现场查勘后，组织评估专业人员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甲方委托的预评估工作，并向甲方提交《评估意见函》，《评估意见函》份数按甲方及发放贷款金融机构要求。若甲方（含其指定不动产权利人、此次经济行为相关方）不能及时提供资料，乙方可以顺延提交《评估意见函》的时间。出具《评估意见函》后，按照甲方及发放贷款金融机构需要，组织评估专业人员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甲方委托的评估工作，并出具《不动产估价报告书》，若甲方（含其指定不动产权利人、此次经济行为相关方）不能及时提供资料，乙方可以顺延提交《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时间。《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份数按甲方及发放贷款金融机构要求。

七、评估服务费及支付方式
1.参考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发布的《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计价格第971号）相关规定、此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本项目评估工作的繁简程度，甲乙双方确认本次估价服务费用由发放贷款金融机构支付，支付标准由该金融机构与乙方签订框架协议为基础商议确定，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2.支付方式：乙方提交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并经甲方和发放贷款金融机构审核通过后，由发放贷款金融机构支付评估费用。发放贷款金融机构付款前，乙方应按发放贷款金融机构要求提供合法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若乙方延迟交付发票，发放贷款金融机构可推迟付款且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八、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 甲方
1.甲方应当对其（包括其指定的不动产权利人、此次经济行为相关方）提供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按合同约定及时提供。
2.甲方（包括其指定的不动产权利人、此次经济行为相关方）有责任配合乙方到有关部门查阅、抄录有关估价对象的资料；在乙方现场勘查及权属文件资料核查和验证工作时，应指定专业人员配合、提供方便。
3.甲方自接到乙方提交的《评估意见函》或《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如对估价结果产生异议，且理由正当，可书面向乙方提出复估或重估申请。
4.甲方不得要求乙方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其他非法干预评估结果情形。
5. 甲方有义务正确、恰当地使用《评估意见函》或《不动产估价报告书》。
（二） 乙方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与估价对象相关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以及为执行公允的评估程序所需的必要协助。
2.乙方应独立、客观、公正从事估价业务；认真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出具《评估意见函》或《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对甲方提出的在估价工作或估价报告中存在的疏忽、遗漏、错误和估价结果提出的意见进行补充、修改、调整。
4．乙方在估价工作中，自觉维护被估价资产相关各方的正当权益。
5.乙方应对收到的甲方所提供的有关估价对象的资料妥善保管并负保密之责，非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或泄露给他人。
6.乙方应对甲方复估或重估书面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估价对象的复估或重估报告书，交付甲方。

九、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使用者及使用范围
乙方履行本合同出具的《评估意见函》或《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使用者为：甲方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使用者。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仅供甲方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使用者按本合同约定的估价目的使用，乙方对上述报告使用者不当使用《评估意见函》或《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如无法律法规规定，乙方未经甲方事先书面，不得将《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

十、违约责任
（一）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的规定承担责任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签约各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发生下列情形的，甲乙双方承担各自责任：
1.甲方如未按上述条款规定的日期向乙方提供具备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要求的估价所必需资料，甲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方可按甲方耽误的时间顺延《评估意见函》或《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交付时间。
2.甲方单方终止本合同，如乙方已开始工作，则发放贷款金融机构应按经甲方书面认可的实际工作量支付服务费。如乙方擅自停止或解除合同，除应退回发放贷款金融机构已支付的服务费外，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3.乙方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交付《评估意见函》或《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每逾期一日，乙方向甲方支付估价服务费的万分之六作为违约金。

十一、保密条款
本合同内容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任何信息，甲乙双方及双方参与的人员应严格保密；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除外。

十二、合同的变更、中止、解除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双方应依法或依约定变更或解除合同。
甲、乙双方发现相关事项约定不明确，或者履行估价程序受到限制需要增加、调整约定事项的，可以协商对合同相关条款进行变更，并签订补充合同或者重新签订合同。补充合同或者新的合同未达成前，本合同仍然有效。   
本合同签订后，估价目的、估价对象、价值时点发生变化，或者估价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甲、乙双方应签订补充合同或者重新签订合同。
当估价程序所受限制对与估价目的相对应的估价结论构成重大影响时，乙方可以中止履行合同；相关限制无法排除时，乙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乙方根据已完成的工作量与甲方及发放贷款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应收取或者退回的评估服务费。

十三、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合同有效期限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约定事项全部完成后终止。

十五、对其他有关事项的约定
1.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持肆份，乙方持贰份。
2．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本合同的附件及任何补充协议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相互发送的函件、通知等及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向一方发送的开庭传票、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法律文书，应按照本合同文首所载地址进行送达。任何一方变更前述通讯信息均应及时书面通知另一方，否则另一方仍有权视本合同通讯信息为有效，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由变更方承担。
4.双方均应主动配合接受结果查究。



（转下页，本页下方无正文）





（本页为盖章页）


甲方(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   
联系地址：                      
电话：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
联系地址：
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1：
	序号
	项目名称
	地址
	总建筑面积（㎡）

	1
	亦城文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4号院1号楼等18幢楼
	82776.55

	2
	亦城景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5号院1号楼等10幢楼
	222492.59

	3
	亦庄悦家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8号院5号楼2层1单元201等733套
	43750.51

	4
	金茂悦家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5号楼1号楼2层1单元201等789套
	46844.31

	5
	海梓嘉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1号院17号楼2层1单元201等297套
	16452.33

	6
	万科-金域东郡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合路3号院13号楼1层1单元101等172套
	10101.13

	7
	金茂逸家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7号院3号楼1层1单元101等929套
	55180.06

	8
	汀塘家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11街1号院3号楼11层1102等357套
	21567.74

	9
	亦庄逸家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9号院1号楼23层2单元2304等969套
	57951.5

	合计
	
	5571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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